城厢区2024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规范招生入学秩序，促进教育公平，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着力构建更高品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教育营商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按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24〕10号）《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的通知》（闽教办基〔2024〕8 号）和《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4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莆教〔2024〕2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招生方案：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免试入学”原则
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下统称“学校”）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
（二）坚持“划定片区（区域）、就近入学”原则
各学校不得跨片区（区域）招生，公办学校实行划定片区就近入学，遵循户籍优先原则，确保划片相对就近入学全覆盖，民办学校原则上在城厢区范围内招生，确有跨县（区）招生需求的，经城厢区教育局社管办同意，并报莆田市教育局备案后，可适当扩大招生范围。
（三）坚持剩余学位随机派位、相对就近统筹安排原则
1.公办学校根据学校实际容纳能力，超过学校实际容纳能力，通过随机派位或相对就近统筹安排。
2.民办学校报名人数未超过核定招生计划数的，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超过核定招生计划数，实行随机派位录取。
（四）坚持阳光招生原则
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等手段，向社会公布招生方案和招生咨询电话、投诉电话等信息；设立咨询窗口和投诉信箱，畅通政策咨询、举报申诉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做到政策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二、招生对象
（一）小学一年级
2017年9月1日（含）至2018年8月31日（含）出生的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
（二）初中七年级
完成小学学业的2024年小学毕业生。
三、公办学校招生片区
详见《城厢区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片区及咨询电话一览表》（附件2）。
四、公办学校招生办法
城区公办学校实行网上报名登记方式进行，农村公办学校实行线下现场报名登记方式进行。拟入学公办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的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名登记，报名时只能选择户籍或暂住地所在片区学校报名，不得跨区跨校重复报名。公办学校学位按照就近划片入学、随机派位、相对就近统筹安排的方式安排符合相应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就学，优先满足各学校片区内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和政策性照顾对象入学后仍有空余学位，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统称“随迁子女”）入学。各校按照《城厢区2024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附件1）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开展招生工作，不得提前或延后招生。6月23日前，各公办学校向片区内适龄就学对象分发入学报名告知书，并通过校外公示栏、在招生片区范围内张贴和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向社会发布招生通告。
五、城区公办学校招生
（一）报名方法
2024年秋季城厢区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工作通过网上报名、网上资料审核、网上录取的方式进行。与起始年级拟入学的同本户籍的新生家长使用手机下载安装“莆田惠民宝”APP，完成身份认证，点击首页“部门服务”中莆田市教育局“中小学报名”栏目，选择相应学段进行网上报名信息填报、佐证材料上传、网上报名审核情况查询和网上录取查询等操作。具体流程参照《莆田市2024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流程》（附件3）。
（二）报名时间
 6月24日至6月30日。
（三）招生对象入学要求
1.第一批招生对象（就近划片入学对象）
户籍迁入及房产取得时间符合以下条件的，并将该房产作为实际居住地的适龄儿童少年，同时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
（1）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均在学校片区内的居民适龄儿童少年。
（2）筱塘小学：持有2014年12月31日（含）前学校片区内房产证明且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迁入学校片区内房产所在地的居民适龄儿童少年。
2.第二批招生对象（随机派位入学对象）
（1）户籍或房产办理时间不符合第一批招生对象要求的适龄儿童少年。
（2）户籍和房产办理时间符合第一批招生对象要求但不符合“六年一户学位”政策中“划片就近入学”房产学位占用规定的。
以上对象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适龄少年儿童与户主(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或者适龄少年儿童及父（母）与户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须在同一户口本）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
（2）适龄少年儿童户籍在片区内且户主是适龄少年儿童本人的（称“独立本”），持有户籍同一地址的本人或父母的房产证明，若房产证明所有者为其父或母的，须提供父子（女）或母子（女）关系证明。
（3）户籍迁入及房产办理时间符合相应片区学校入学要求，但房产属共有产权的，适龄少年儿童本人、父母或祖父母（含外祖父母）共有（以下简称户主）房产持有比例须高于51%(含)，所持房屋产权仅为夫妻两人共有的，不受51%限定。
3.第三批招生对象（随机派位入学对象）
适龄少年儿童和其直系亲属持有学校片区内户籍和房产，但不符合第一批和第二批招生对象要求的。
4.第四批招生对象（随机派位入学对象）
（1）适龄少年儿童持有学校片区内户籍且实际居住，但其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未持有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的。
（2）适龄儿童少年的直系亲属持有学校片区内房产，该房产为其唯一居住地，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无法办理产权的，经学校确认确实无法办理户籍迁移的。
（3）符合《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的第四类人才子女。
5.第五批招生对象（随机派位入学对象）
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随迁子女。
[bookmark: _GoBack]一是父母一方在城厢区城区暂住，截至2024年5月31日（含）持有暂住地的有效居住证明（下同），有效居住证明含房产证明、居住证或满5个月的租房合同（为不动产管理部门备案或公租房或廉租房的租房合同等三种材料之一）。
二是父母一方在暂住地的企（事）业务工，截至2024年5月31日（含）持有暂住地企（事）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5个月（补缴社会保险的不视为连续缴纳，下同）；或父母一方在暂住地实际经商，截至2024年5月31日（含）持有暂住地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和实际经商经营者以对应经营字号为单位连续缴纳的社会保险均满5个月。
6.第六批招生对象（统筹安排入学对象）
符合以下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统筹安排就读。
（1） 随机派位落选的适龄少年儿童。
（2）《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的第五类人才子女。
[bookmark: _Hlk479748819]（3）不符合随机派位条件的随迁子女，但截至2024年5月31日（含），父母一方持有城厢区城区暂住地有效居住证，或父母一方在暂住地的企（事）业务工，暂住地企（事）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5个月，或父母一方在暂住地实际经商，持有暂住地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和实际经商经营者以对应经营字号为单位连续缴纳的社会保险均满5个月。
   （四）各类招生对象报名材料
1.第一批至第四批招生对象
户口簿、房产证明，如户口簿中几代同本无法明确招生对象与其父（母）亲关系的，或无法明确房产持有者与户籍户主关系的，可另提供出生证或结婚证。其中第四批招生对象（不含人才子女）提供户口簿、居住证明（如房屋建筑许可证、土地使用登记卡或租房合同等）。
房产证明（以下材料之一）：A不动产权证，B房产证，C土地证，D有效的购房备案表，E有效拆迁合同，F门牌证(仅指世代城区老居民，因房屋年代久远，无法提供房产证的，须提供门牌证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居住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公房的须提供单位证明和莆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父母在报名学校所在县（区）无房产证明，从2023年秋季起，该证明相当于不动产管理部门备案的租房合同，作为入学依据。
2.第五批招生对象
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明、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或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营业执照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
3.第六批招生对象中不符合随机派位条件的随迁子女
原籍户口簿、居住证，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明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或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营业执照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
（五）招生录取安排及要求
1.各批次安排顺序：根据各学校实际办学能力，按照户籍优先的原则，先按第一至第四批招生对象顺序全部安排完成后（含政策性照顾对象），还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再安排第五批招生对象，最后安排第六批招生对象。
2.随机派位：各学校根据不同批次招生对象报名人数和学校学位情况，招生到某一批次人数少于学校学位余额数时，予以全部接收；招生到某一批次人数超过学位余额数时，通过随机派位方式确定招生对象。随机派位工作在区教育局监督下由各学校具体操作，须邀请部分家长代表参加。随机派位落选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就读。
3.统筹安排：第六批招生对象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生源不足的公办学校入学。按照随机派位落选（含人才子女）的适龄少年儿童、不符合随机派位的随迁子女顺序安排。当同一对象人数超过同一公办学校学位时，参照随机派位方式安排。
4.多子女申请同校：为方便家长接送，因随机派位录取或统筹安排导致多子女不能同时就读同一学校的家长，在报名结束前向户籍地或暂住地所在的学校提交多子女同校就读申请表（附件4），区教育局将根据所申请的学校学位容量情况，在确保不产生大班额的前提下，参照家长意愿统筹安排入学。具体如下：
（1）符合2024年本方案规定的入学条件的双胞胎或多胞胎子女可“捆绑”申请学位。
（2）符合2024年本方案规定的入学子女申请与在读子女同校（同一学段），在读子女应为按当年招生入学政策入学且在校就读；如在读子女学校无学位，在符合转学政策和有学位空余的前提下，可申请到今年入学申请子女安排的学校。
      六、农村公办学校招生
（一）报名办法
起始年级拟入学新生家长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应对象材料到户籍地或暂住地所在片区学校办理报名入学材料审核。
（二）报名时间
7月16日至7月20日。
（三）招生对象
1.第一批招生对象
户籍在各学校片区内的适龄儿童少年。
2.第二批招生对象
随在我区农村务工或经商的父母暂住在各学校片区内的随迁子女。
（四）报名材料
1.第一批招生对象
户口簿。
2.第二批招生对象
原籍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暂住地企（事）业社会保险或工商营业执照等务工证明。
（五）随机派位及统筹安排方法及要求
1.各相关学校要结合办学实际，制定相应的招生方案，确保片区内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随迁子女应收尽收。学位不足的学校，可参照城区学校的做法，采取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方式产生入学学位，需区教育局协调统筹安排的，统筹名单经学校经办人员及校长签字（加盖学校公章）后上报区教育局，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生源不足的学校就读。
2.为进一步优化华林经济开发区和太湖工业园区营商环境，开发区（工业园区）所在地的华林学校、华亭第二中心小学、青山学校和灵川中心小学要主动与开发区（工业园区）管委会沟通联系，根据园区内企业员工子女实际需求，按照“应入尽入、方便入学”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招生入学方案，尽力满足开发区（工业园区）内企业员工子女就学需求，并报区教育局审核后向社会公布。
七、照顾招生对象
以下对象可以按照有关政策照顾协调到相关学校入学：
（一）符合政联〔2013〕1号、闽政联〔2017〕1号、闽政联〔2022〕1号 、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7]17号文件等相关要求的现役军人子女。  
（二）符合闽公综〔2018〕140号文件相关要求的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三）符合闽应急〔2019〕51号文件相关要求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                                                                                                                                                                                                                                                                                                                                                
（四）符合闽教基〔2024〕8号、闽政办〔2007〕210号、莆政办〔2018〕45文件等相关要求的台胞子女。对台胞子女在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实行“欢迎就读、一视同仁、就近入学”的政策，全区经批准设立的普通中小学原则上都可以接受台胞子女就读。
（五）符合《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有关事项的通知》（莆教〔2021〕18号）文件等相关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子女。
（六）SOS儿童村适龄少年儿童。
（七）其他政策照顾对象。
以上有意愿到我区就读的照顾招生的名单由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无误后，于6月30日前由所在单位报送市教育局。7月30日前，区教育局根据市教育局复审后下发的政策照顾对象名单，结合相关政策规定和政策照顾对象所申请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并将名单下发各相关学校。8月28日前，各相关学校通知照顾政策对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逾期视为自行放弃。
八、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适龄少年儿童
（一）招生安排如下
1.父母为国内户籍的或委托国内监护人的（父母应为华侨、港、澳、台同胞或外籍人士的，在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工作生活，无法尽到监护责任，下同），可按照父母或国内监护人户籍所在地与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同等政策就近入学。
2.父母或国内监护人在暂住地无户籍的且符合随迁子女随机派位或就近统筹安排的条件，参照本方案随迁子女入学方法安排入学。
3.父母为华侨、港、澳、台同胞或外籍人士的，在暂住地有房产证明的，按照房产所在片区适龄少年儿童同等政策就近入学；在暂住地没有房产证明的，参照本方案随迁子女入学方法安排入学。
（二）招生材料要求
华侨、港、澳、台同胞或外籍人士的适龄少年儿童须提供以下两种材料中的一种。
1.公安部门签发的父母（监护人）与适龄少年儿童《临时住宿登记表》，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台胞居留证件（三种证件之一）。
2.港澳台适龄少年儿童可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同时须提供适龄少年儿童学历的佐证材料（如成绩单等）。委托国内监护人监护的，须提供公证部门出具的委托书、监护人的户口簿和房产证明。父母为国内户籍的提供父母的户口簿和房产证明。父母为华侨、港、澳、台同胞或外籍人士的，在暂住地有房产证明的，提供房产证明。
九、民办学校招生要求
民办学校招生按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24〕10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规定，认真落实现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规模只减不增要求，实行剩余学位随机派位录取，营造公平的入学环境。招生简章经区教育局社管办审核后报市教育局同意后对外公布。对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应在公办学校报名规定时间内，及时向户籍地或暂住地片区公办学校申请入学，按当地相关政策规定参加公办学校的划片或统筹安排就读。通过摇号被民办学校录取而放弃就读的学生，申请退档的，由户籍所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读。具体招生方案由莆田市教育局另文通知。
十、其他事项
（一）户籍在报名登记之后，入学注册之前迁入公办学校片区内房产所在地，且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区教育局根据户籍所在地片区学校剩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二）原在城区内就读小学、幼儿园的毕业生及新进城的起始年级适龄儿童少年，未能提供本方案规定的有效证明材料的、经审核材料不符合本方案规定要求的，或未在本方案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申请材料的，须及时回原户籍所在地办理就学手续，各相关学校要做好政策解释。
（三）房产因政府拆迁被征收的居民的适龄儿童少年，安置房未交房或交房后因产权原因户籍不能迁移的，可按原房产所在地片区学校相应对象办理入学；其中异地安置且把安置房作为日常居住地的，也可在安置地所在片区学校入学。但安置房交房后，符合户籍迁移条件的，须将户籍迁入安置房所在地，按户籍迁入地相应对象安排入学，否则按统筹安排入学。货币补偿安置自《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尚未购房的，可在原户籍所在地公办学校按相应对象办理入学；超过1年未将户籍迁出被征收住宅地的，按统筹安排入学。
(四）原新塘南景、新梅小区及油画城片区（新南小区）内的被征迁户户主直系亲属，按我区2017年义务教育学校划片区，选择拆迁区或安置区所属片区义务教育学校就学。但选择义务教育学校必须在本方案公布的招生时限内作出，超过时限的，必须无条件服从区教育局统一安排。新塘南景、新梅小区及油画城片区的拆迁户因房屋买卖及户口变更等，则不享受原划片区义务教育学校入学资格，按现户口划片安排义务教育学校入学。
(五）根据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一部门转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一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莆发改2019[473]号）精神，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安置群众随迁子女就读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原则上按照安置地片区户籍适龄儿童同等待遇办理入学。
(六）符合[2017]25号、[2018]22号区长办公会议纪要规定的调整错误行政属性户籍地址的，调整前原户籍住户可保留原居委会就学政策。但发生房产出售、过户或户籍迁出等情况，原相关待遇自动失效。
(七）随迁子女父母一方为央企、省属、市属国企驻城厢区下属单位的员工，人事关系在央企、省属或市属国企总部，不在城厢区范围内的，其父母一方的社保及实际工作地须经学校核实确认。
(八）不符合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片区内户籍入学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按照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方式安排就学；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片区内随迁子女和参加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随机派位落选对象，按照统筹安排方式安排就学。网上报名选择以下学校。
1.莆田市政府北侧至东园西路以南区域内的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城厢区进修学校附属兴安小学。
2.莆田市政府北侧至东园西路以北区域内的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城厢区泗华小学。
3.随迁子女：城厢区泗华小学。
(九）2023年12月31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泗华村、洋西村、延寿村且位于荔城北大道延寿桥以北至荔园北路与8710部队连线以南范围内新建小区，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子女，初中阶段选择我区九华学校的优先接收，也可报名参加莆田二中剩余学位随机派位，落选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户籍在上述三个村但不符合莆田二中入学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或暂住在上述三个村的随迁子女按照本方案相应对象要求办理报名入学手续。
（十）对符合《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化解商业办公房地产库存的通知》（莆政综〔2017〕24号）和《关于规范库存商业办公房地产分割（合并）销售管理的通知》（莆建房〔2017〕20号）等相关文件可进行分割销售的商业办公用房，2021年5月1日前，购买商业办公用房并实际入住的业主，其适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进入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可纳入就近入学片区；2021年5月1日起（含），购买商业办公用房并实际入住的业主，其适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进入公办学校起始年级，按照相对就近统筹安排入学。
十一、招生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是中央关心、
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定稳定，各学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各级招生文件精神和要求，制定招生方案，加强招生全过程组织管理，严肃招生纪律要求，全面规范招生行为。同时，要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水平，针对易发及招生过程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由此产生的负面舆情，及时研判、发现并妥善处置，切实有效防止矛盾激化诱发不稳定因素。
（2） 严格招生行为。各学校要严格落实福建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严禁”规定，杜绝以各种名义掐尖招生、提前招生、不正当手段争抢生源、违规收费、设立各类重点班等违规行为，确保免试划片入学、实施均衡编班全覆盖。严格控制班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各校要结合学校办学条件，控制招生人数，起始年级班生数额不得超过省定标准班额，确保现有的超规模办学现象逐步得到缓解，严防产生新的大班额和大校额。有序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规范入学材料和报名信息采集，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提前明确、广泛宣传报名登记所需材料，一次性采集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小程序随意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三）强化控辍保学责任。各学校要认真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一校一案”完善控辍保学方案，建立并动态更新适龄儿童（含随迁子女）、疑似辍学学生、辍学学生“三本台账”。运用全国基础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及时核查疑似辍学和辍学学生台账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劝返复学，做好劝返记录，实行动态销号管理。切实加强学龄儿童调查摸底、报名入学登记和辍学学生劝返复学等工作，精准掌握片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情况，形成常态化抓好控辍保学工作的机制，严防学生无正当理由或长期请假造成事实辍学，严防学生“名在人不在”脱离学校教育与管理。要重点关注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少年、残疾儿童少年、脱贫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儿童少年、留守儿童少年、困境儿童少年、随迁子女、涉案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就学情况。小学、初中共同做好“小升初”毕业学生去向跟踪摸底，特别是随迁外出学生和残疾儿童（残疾儿童毕业的学校要及时告知家长，并告知家长要到普及区学校报名就读）的升学去向和真实就读情况，发现未被初中录取、学籍未及时接转的要及时跟进查明原因，发现辍学的要做好劝返工作并按规定及时报告，确保小学毕业生百分百升入初中。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要督促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或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备案，确保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一个都不能少”，应入尽入。
（四）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各学校认真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少年、残疾儿童少年、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少年、困境儿童少年等特殊群体入学保障工作，加强教育资助和关爱帮扶，应入尽入、应保尽保，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要认真贯彻《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和相关文件精神，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按照“评估认定、分类安置”的原则，根据残疾儿童少年身体状况、受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的能力等身心特点，采取随班就读或者送教上门以及动员到特教班、特殊教育学校就学等多种形式，做好“一人一案”教育安置工作。认真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坚持“尽力而为、鼓励长期务工”的原则，有学位余额的公办学校开放接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入学，确保应入尽入。加强随迁子女教育关爱和人文关怀，保障其在编班、学籍管理、奖惩和升学等方面与本地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促进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融合成长。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高层次人才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由区招生委员会统一安排，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安排。进一步做好台胞子女在闽就读中小学幼儿园工作，完善台胞子女就读政策措施，细化台胞子女就读申请流程。
（五）增强服务意识。各学校要树立“教育就是服务”的理念，全面落实“阳光招生”，积极做好宣传引导，一是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家长微信群和公告栏等途径，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招生入学政策、招生范围、招生条件、报名材料等招生入学相关信息。二是通过召开班会、家长会、设置咨询窗口和咨询电话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解读招生入学政策和热点问题，引导家长形成合理就学预期。三是为家长提供入学报名登记指导服务，按照“最多跑一次”要求为家长办理报名入学。
（六）规范学籍管理。新生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后，各学校要加强中小学学籍管理，落实好“人籍一致，籍随人走”规定，及时准确做好新生学籍建档或接续等工作，杜绝出现学籍信息错误、漏建、断档、重复建档等现象。9月30日前，各学校要完成学籍建档、调档工作，未能按时完成的，责任由招生学校负责人承担。
十二、招生咨询及举报联系电话
招生举报电话：2693822
区招生办招生咨询电话：2694621 2631018  
本方案由莆田市城厢区招生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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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城厢区2024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间
	事项

	6月13日至
6月23日
	拟入学城区公办学校的适龄少年儿童家长用手机下载“莆田惠民宝”APP，并进行实名注册认证,完善就学证照。

	6月23日前
	各公办学校分发入学报名告知书，对外发布招生通告。

	6月24日至
6月30日
	适龄少年儿童家长网上报名。报名方式：手机打开“莆田惠民宝”APP，点击首页“部门服务”中莆田市教育局“中小学报名”栏目，选择相应学段报名。

	7月1日至
7月10日
	城区公办学校对适龄少年儿童网上报名材料进行审核。

	7月11日至
7月15日
	适龄少年儿童报名材料预审不通过的,家长再次补全材料。

	7月16日至
7月20日
	1. 城区公办学校对适龄少年儿童报名材料进行终审。
2.农村公办学校组织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现场报名、材料审核。

	7月22日至
7月23日
	城区公办学校根据招生方案对符合片区招生条件适龄少年儿童进行确认，家长可登录惠民宝查看审核进度情况。

	7月24日
至7月25日
	区教育局、各公办学校向社会公布学位剩余情况，组织随机派位，通过网上公布派位结果。

	7月27日
至7月28日
	派位落选或统筹安排对象，由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就学。

	7月30日
	各公办学校公布录取名单。

	8月28日
至8月29日
	各学校组织入学注册。

	8月30日
	各学校组织电脑随机编班。


附件2：
城厢区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招生片区及咨询电话一览表
1、 小学
	序号
	镇街
	学校
	片区
	招生咨询电话
	办学性质

	1
	凤凰山街道
	南门学校
	东至下磨溪-胜利南街，西至学园路-龙脊山-市医院，南至南门西路，北至文献西路范围外的南门社区；朱坑、白洋、林桥村；南门企业集团员工子女
	2536007
	公办

	2
	凤凰山街道
	筱塘小学
	东至下磨溪-胜利南街，西至学园路-龙脊山-市医院，南至南门西路，北至文献西路范围外的筱塘社区；月塘、新塘社区
	2351237
	公办

	3
	凤凰山街道
	区第三实验小学（筱塘小学龙德井校区）
	东至下磨溪-胜利南街，西至学园路-龙脊山-市医院，南至南门西路，北至文献西路范围内楼盘或居民区
	2216699
	公办

	
	凤凰山街道
	名邦小学
	

	2217000
	民办

	4
	霞林街道
	南门中特小学
	南园社区；阳光棕榈城（原中特小区）和三和观天下小区
	2351509
	公办

	5
	霞林街道
	下黄小学
	下黄社区
	2052089
	公办

	6
	霞林街道
	坂头小学
	城港大道以西区域内坂头社区
	2951116
15359812823
	公办

	7
	霞林街道
	霞林学校
	霞林、屿上社区；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西区域内棠坡社区，不含东：以荔城南大道为界，西、北：以广化路为界，南：以荔华东大道为界（原旧福厦路）范围内的楼盘或居民区
	2351858
	公办

	8
	霞林街道
	区第二实验小学
	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棠坡社区；
	2533004
	公办

	9
	霞林街道
	区第五实验小学
	肖厝社区、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坂头社区
	2799555
	公办

	10
	霞林街道
	沟头小学
	沟头、莆糖社区
	6738950
	公办

	11
	霞林街道
	木兰小学
	木兰、铁岭村
	2351859
13860956302
	公办

	12
	霞林街道
	顶墩实验学校
	顶墩社区；正鼎日出小区
	2560620
	公办

	13
	霞林街道
	莆田五中附属学校
	东：以荔城南大道为界，西、北：以广化路为界，南：以荔华东大道为界（原旧福厦路）范围内的楼盘或居民区
	8956722
	公办

	14
	龙桥街道
	逸夫实验小学
	北磨、下磨社区及户籍在北磨、下磨社区的莆田学院南区教职工子女
	2683655
2695905
	公办

	15
	龙桥街道
	太平小学
	（1） 下磨溪（北至文献西路，东至胜利南街）以东区域内太平社区
（2）马巷街（北至梅园路，南至文献西路）以东区域内太平社区
	13607516059
	公办

	16
	龙桥街道
	兴安小学
	兴安社区
	2569001
	公办

	17
	龙桥街道
	文献小学
	文献西路以北、马巷街（北至梅园路，南至文献西路）以西区域内龙德井和太平社区
	2509969
	公办

	18
	龙桥街道
	区第一实验小学
	万辉社区、雅颂居社区（雅颂居小区）、海西公馆
	2858589
	公办

	19
	龙桥街道
	泗华小学
	泗华村、延寿村（暂时托办）
	2687289
	公办

	20
	龙桥街道
	九华学校
	洋西村、圳湖社区
	2983116
	公办

	21
	华亭镇
	华亭山牌路西小学
	山牌村福厦路以西片区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13626915391
	公办

	22
	华亭镇
	华亭山牌路东小学
	山牌村福厦路以东片区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13850283332
	公办

	23
	华亭镇
	华亭西埔小学
	西沙村、万信星城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13599854772
	公办

	24
	华亭镇
	华亭后角小学
	后角村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13666925001
	公办

	25
	华亭镇
	华亭濑溪小学
	濑溪、顶坨村
	15959415200
	公办

	26
	华亭镇
	华亭后枫小学
	坪坂、后枫、顶坨村
	13850289955
	公办

	27
	华亭镇
	华亭兴沙小学
	兴沙、顶坨村
	13860961206
	公办

	28
	华亭镇
	华亭西许小学
	西许村
	13860938738
	公办

	29
	华亭镇
	华亭郊溪小学
	郊溪村
	13859821533
	公办

	30
	华亭镇
	华亭郊尾小学
	郊尾村
	13860971620
	公办

	31
	华亭镇
	华亭长岭小学
	长岭村
	2028336
	公办

	32
	华亭镇
	华林学校
	霞皋、郑庄、樟塘村、祥和木兰外滩、祥和水岸花园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2380101
	公办

	33
	华亭镇
	华亭第一中心小学
	华亭、前黄社区，前柳、圳头、后山、湖头、万坂村
	2099998
	公办

	34
	华亭镇
	华亭油潭小学
	油潭村
	18050560220
	公办

	35
	华亭镇
	华亭湖里小学
	南湖村湖里
	13859830260
	公办

	36
	华亭镇
	华亭宫利小学
	宫利村
	18159106522
	公办

	37
	华亭镇
	华亭走马亭小学
	走马亭村
	18159053099
	公办

	38
	华亭镇
	华亭五云小学
	五云村
	18965579891
	公办

	39
	华亭镇
	华亭云峰小学
	云峰村
	13599867800
	公办

	40
	华亭镇
	华亭柳园小学
	埔柳村柳园
	13860961875
	公办

	41
	华亭镇
	华亭南湖小学
	南湖村南湖
	13646984595
	公办

	42
	华亭镇
	华亭隆兴小学
	隆兴村
	13859803285
	公办

	43
	华亭镇
	华亭后塘小学
	后塘村
	18159063306
	公办

	44
	华亭镇
	华亭涧口小学
	涧口社区
	13959595513
	公办

	45
	华亭镇
	埔柳学校小学部
	埔柳、濑厝村
	2099222
	公办

	46
	华亭镇
	园头学校小学部
	园头、西湖村
	2088566
	公办

	47
	灵川镇
	灵川中心小学
	何寨社区、区直机关单位
	5397916
	公办

	48
	灵川镇
	灵川书峰小学
	书峰村
	13607525293
	公办

	49
	灵川镇
	灵川西墩小学
	西墩村
	13599492299
	公办

	50
	灵川镇
	灵川张边小学
	张边村
	13859891658
	公办

	51
	灵川镇
	灵川东进小学
	东进村
	5397635
	公办

	52
	灵川镇
	灵川云庄小学
	云庄村
	13950798387
	公办

	53
	灵川镇
	灵川径里小学
	径里村
	13666927292
	公办

	54
	灵川镇
	灵川下尾小学
	下尾村
	13559381876
	公办

	55
	灵川镇
	灵川榜头小学
	榜头村
	15980368568
	公办

	56
	灵川镇
	灵川太湖小学
	太湖村
	13959500910
	公办

	57
	灵川镇
	灵川桂山小学
	桂山村
	15060966203
	公办

	58
	灵川镇
	灵川硋灶小学
	硋灶村
	13860913464
	公办

	59
	灵川镇
	灵川山门小学
	山门村
	13850201649
	公办

	60
	灵川镇
	柯朱学校
	柯朱村
	5399766
	公办

	61
	灵川镇
	青山学校
	青山村
	15659443006
	公办

	62
	东海镇
	东海中心小学
	上亭、利角村、海头社区
	13850290509
	公办

	63
	东海镇
	东海小学
	东海村
	13860990119
	公办

	64
	东海镇
	东海西黄小学
	西黄村
	13706064761
	公办

	65
	东海镇
	东海西厝小学
	西厝村
	13459059381
	公办

	66
	东海镇
	东海坪洋小学
	坪洋村
	13030833321
	公办

	67
	东海镇
	东海东蔡小学
	蔡厝村
	13607508958
	公办

	68
	东海镇
	东海上图小学
	上图村
	13799699595
	公办

	69
	东海镇
	东海蔡亭小学
	蔡亭村
	13959581913
	公办

	70
	东海镇
	东海东沙小学
	东沙村
	13860989731
	公办

	71
	东海镇
	东海大埔小学
	大埔村
	13959573316
	公办

	72
	东海镇
	东海东朱小学
	东朱村
	13959590530
	公办

	73
	常太镇
	常太学校
	常太社区、坑洋、侯山村
	2811222
	公办

	74
	常太镇
	常太莒溪小学
	南川、山坑、下莒、过溪、溪南、溪北、埔头村
	2811222
	公办

	75
	常太镇
	常太东青小学
	东青、东太、照车、利车、山门、汀洋村
	2811222
	公办

	76
	常太镇
	常太岭下小学
	长基、岭下、洋边、松峰村
	2811222
	公办

	77
	常太镇
	常太党坑小学
	党城、顶坑、霞山村、金川、马院、内东坪、外东坪、渡里村（渡口）
	2811222
	公办


【注：区第三实验小学（筱塘小学龙德井校区）片区内原南门社区和筱塘社区的拆迁户可保留原片区入学政策或选择区第三实验小学（筱塘小学龙德井校区）报名就读；区第五实验小学片区内肖厝社区原住民可选择区第二实验小学或区第五实验小学报名就读】
二、初中
	序号
	镇街
	学校
	片区
	招生咨询电话
	办学性质

	1
	凤凰山街道
	南门学校
	南门、南园社区；南门企业集团员工子女
	2536006
	公办

	2
	龙桥街道
	莆田第三中学
	兴安、龙桥社区 
	2203330
	公办

	3
	龙桥街道
	文献中学
	太平、下磨、北磨社区；户籍在北磨、下磨社区的莆田学院南区教职工子女；凤凰山街道龙德井、筱塘、新塘、月塘社区，朱坑、白洋、林桥村
	2827196
	公办

	4
	龙桥街道
	九华学校
	泗华、洋西、延寿村，万辉社区、圳湖社区、雅颂居社区
	2985116
	公办

	5
	龙桥街道
	砺成中学
	
	6709859
	民办

	6
	霞林街道
	霞林学校
	霞林、屿上社区，木兰、铁岭村；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西区域内的莆糖、沟头、棠坡社区和坂头村，不含东：以荔城南大道为界，西、北：以广化路为界，南：以荔华东大道为界（原旧福厦路）范围内的楼盘或居民区
	2351858
	公办

	7
	霞林街道
	顶墩实验学校
	肖厝、顶墩、下黄社区；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的莆糖、沟头、棠坡和坂头社区   （不含中南珑禧台，观澜云著）　　　
	2560620
	公办

	8
	霞林街道
	莆田五中附属学校
	东：以荔城南大道为界，西、北：以广化路为界，南：以荔华东大道为界（原旧福厦路）范围内的楼盘或居民区，
中南珑禧台，观澜云著
	6766633
	公办

	9
	华亭镇
	华林学校
	霞皋、郑庄、樟塘、山牌、后角、
西沙村、万信星城、祥和木兰外滩、祥和水岸花园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2680101
	公办

	10
	华亭镇
	埔柳学校
	埔柳、濑厝、宫利、隆兴、五云村，涧口社区
	2099222
	公办

	11
	华亭镇
	园头学校
	园头、南湖、西湖、走马亭、油潭村
	2088566
	公办

	12
	华亭镇
	西许中学
	长岭、郊尾、郊溪、西许、后枫、坪坂、顶垞、兴沙、濑溪村
	2023397
	公办

	13
	华亭镇
	莆田第十二中学
	华亭社区、前柳、云峰、后山、万坂、柳园、
圳头、后塘、湖头村，前黄社区
	2093259
	公办

	14
	灵川镇
	莆田第十八中
	何寨社区，东进、书峰、西墩、云庄、径里、
张边村
	5386007
	公办

	15
	灵川镇
	青山学校
	青山、太湖、榜头、下尾村
	13859891119
	公办

	16
	灵川镇
	柯朱学校
	柯朱、桂山、硋灶、山门村
	13626928298
	公办

	17
	东海镇
	西厝中学
	蔡亭、蔡厝、西厝、西黄、东朱村
	5337188
	公办

	18
	东海镇
	东沙中学
	海头社区，大埔、东沙、东海、利角、上图、
上亭、坪洋村
	5638899
	公办

	19
	常太镇
	常太学校
	常太镇
	2811222
	公办










附件3：
莆田市2024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流程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招生工作，2024年我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初中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统一新生报名信息采集。就读莆田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初中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必须在网上选择所在施教片区的学校进行报名，否则施教片区学校将无法收集到学生信息，学生无法参加就近入学、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就读公办小学、初中学校。网上报名流程如下：
1、 网上报名入口
1.手机报名入口①：扫描二维码，下载“莆田惠民宝”APP。
[image: 6e15d991968b442ef3e98c5958adaa7]
2、手机报名入口②：下载闽政通APP，首页-高效办成一件事-选择“教育入学一件事”-进入选择莆田市进入。

二、网上报名系统操作方式 
具体报名流程:

[image: 6e3ed84b89f05fb09bfffd54a60e89a]
1.注册/登录：通过家长手机号进行用户注册，注册完成后使用注册的手机号进行登录（温馨提示：闽政通账号已认证过可使用闽政通账号登录）。
2.实名认证：教育报名需达到L4【人像识别认证】。首先进入“我的”-“实名认证”页面，在【身份实名认证】中点击“去认证”，在页面中填写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补充信息（选填），完成后点击“确认提交”即可。完成L3后点击“继续认证”或进入“实名认证”页面，在【人像识别认证】中点击“去认证”，进入L4人像识别认证，在【人像识别认证】页面，点击“开始检测”，按要求进行检测即可。完成L4认证后，用户需点击退出，重新登录惠民宝，认证等级即可完成。
3.证照完善：教育报名所需电子证照材料提前核对。首先登录莆田惠民宝APP进入“我的”-“我的证照”页面，核对报名所需电子证照是否齐全，如有缺失情况，进入“补证登记”进行补证。
	报名类型
	材料组合类型
	说明

	(一)片区内户籍
	1.户口簿+不动产权证
	房产证明持有人与适龄少年儿童不在同一户口簿时，房产证明持有人须提供结婚证。

	
	2.户口簿+房产证
	

	
	3.户口簿+土地证
	

	
	4.户口簿+购房备案表
	

	
	5.户口簿+有效拆迁合同
	

	
	6.老居民不能办理房产证（户口簿+旧门牌证）
	

	
	7.户口簿（在单位公房的）+单位证明+报名学校所在县（区）中心城区无房产证明
	

	
	8.户口簿+其他
	

	（二）随迁子女
	9.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社保缴费记录
	居住证明持有者和社会保险缴纳人或工商营业执照持有人与适龄儿童户籍不在同一户口簿时，以上人员须提供结婚证。

	
	10.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营业执照+社保缴费记录
	

	
	11.户口簿+有效居住证
	

	（三）港澳台与外籍、华侨
	12.临时住宿登记表+护照+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3.临时住宿登记表+台胞居留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4.临时住宿登记表+港澳通行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5.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注：报名学校所在县（区）中心城区无房产证明，需提前登录莆田惠民宝APP进入首页-“房产状况查询”查询生成。


温馨提示：
(1)需完成前一个等级，才能进行下一个等级的认证。等级越高可使用的服务越多。
(2)关注“莆田惠民宝”微信公众号，点击便民服务可查看“认证教程”
(3)莆田惠民宝网上实名认证服务咨询热线：0594-12345、0594-8900111。
    4.小学/初中招生报名
实名认证通过后，家长进行小学或初中招生报名。报名应由与入学少年儿童同本户籍的家长申请。首先在应用首页找到报名入口，根据提示的步骤认真填报提交，最后完成预报名信息。
（1） 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需要填报信息：入学报名的少年儿童姓名、户口簿、房产证明、结婚证等证照提前登录莆田惠民宝APP我的证照核对完善，报名时将自动获取证照（如获取不到会自动切换拍照上传），户籍信息由系统自动调取，选择所在片区学校。
（2）随迁适龄少年儿童信息采集：填报少年儿童姓名、户口簿、父母有效居住证明、社保缴费记录（或营业执照及对应社保缴费记录）和结婚证等证照信息，选择暂住地所在学校。
（3）家长报名前要认真了解今年招生政策以及划片情况，网上填报时要正确选择划片学校，错误选择将造成片区学校无法采集到学生的信息，无法按相关政策安排学位就读，错误填报片区学校责任由家长自行负责。
5.报名入学材料审核：网上报名成功后，家长在规定时间内，可通过莆田惠民宝查询材料审核情况。
（1）材料审核中出现材料不全或材料有误的，家长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莆田惠民宝完善证照补齐材料。
（2）材料审核中部分报名材料须现场核查确认的，招生学校将另行通知家长，家长须在指定时间、携带相关材料（与网上上传的资料一致）到指定地点进行入学凭证现场核查确认，适龄儿童是否具备入学资格以现场核查结果为准。
6.结果公布：招生结果将由各招生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民办学校已录取的学生，公办学校不再保留学位。








附件4：
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公布试行“六年一户学位”
政策的实施细则
　　一、实施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荔城区、城厢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划片入学。仙游县、涵江区、秀屿区将根据区域内的生源情况，另行确定实施时间。
　　二、实施细则
1.现有房产申请入学的家庭
本细则施行日（2023年6月1日）前已取得房产的家庭，或在施行日前已签订房产交易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但未取得产权证的家庭，用该房产申请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的，在入学确认后，该房产即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
2.施行日后取得房产申请入学的家庭
　　（1）如果该房产未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用该房产申请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的，在入学确认后，该房产即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
（2）如果该房产已被登记为占用学位，则该家庭的子女不列入房产所在片区学校直接划片入学对象，应由适龄少年儿童户籍所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片区内剩余学位派位、相对就近统筹等方式安排就学。
3.“六年一户学位”解读
（1）“六年一户学位”指公办小学片区内一套房产六年内仅提供一户家庭子女学位，公办初中片区内一套房产三年内仅提供一户家庭子女学位。以“户”为单位，同一户家庭的所有子女在符合“划片就近入学”条件的情况下可在片区内按划片入学。
（2）“一户”：指父母及其适龄子女组成的家庭。使用祖辈房产划片入学的，如该祖辈房产为“六年一户学位”政策施行后取得的，则该房产只能用于其一个子女的适龄孙辈（即一户）申请学位。
（3）“房产”：指用于适龄少年儿童申请入学的一处房产。
（4）“学位”：指用于申请入学的房产对应的划片学校的学位。
4.“六年”计算方式
根据莆田目前实际情况，小学学段和初中学段分开独立实施“六年一户学位”政策。如是申请小学入学的学位予以锁定六年；申请初中入学的学位予以锁定三年。
（1）小学“六年”的起算点：为该户家庭适龄少年儿童在房产所在片内学校划片入学登记之日起算六年，在此期间如该户家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在此房产划片入学，则“六年”时限中断，以最新的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登记之日重新起算六年。
（2）初中“三年”的起算点：为该户家庭适龄少年儿童在房产所在片内学校划片入学登记之日起算三年，在此期间如该户家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在此房产划片入学，则“三年”时限中断，以最新的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登记之日重新起算三年。
三、登记办法
荔城区、城厢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安排专人负责做好所有入学学生的房产核实登记，同时安排专人审核汇总，学校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上报。

四、实施时间 
本细则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本实施细则由莆田市教育局负责解释，如已发布的“六年一户学位”政策内容与本实施细则不同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附件5：
福建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1.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
2.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混合编班，或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
3.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 
4.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
5.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 
6.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8.严禁中小学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以及招收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 
9.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以及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10.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附件6：
2024年秋季城厢区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招生
多子女同校就读申请表
	学生
	1
	姓名
	
	身份证号
	
	报名学校
	

	
	2
	姓名
	
	身份证号
	
	就读学校
	

	原户籍地址
	
	所在镇（街）社区
	

	现暂住地址
	
	所在镇（街）社区
	

	申请
理由
	
为方便接送，申请把      调整到       学校。




学生家长（签名）：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经确认，      学生学籍在           学校。


确认人（签名）：                 确认点（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7：
2024年秋季城厢区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招生
双胞胎或多胞胎同校就读申请表
	学生
	1
	姓名
	
	身份证号
	
	报名学校
	

	
	2
	姓名
	
	身份证号
	
	报名学校
	

	
	3
	姓名
	
	身份证号
	
	报名学校
	

	原户籍地址
	
	所在镇（街）社区
	

	现暂住地址
	
	所在镇（街）社区
	

	申请
理由
	
为方便接送，申请把      和      安排同一所学校。




学生家长（签名）：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经确认，      和      系双胞胎或多胞胎。


确认人（签名）：                 确认点（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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